
关于２０２３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９日在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安排,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将结合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

(书面),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２０２３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为做好此项工作,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于

九月初赴通化市等地开展２０２３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体情况.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总额１１７４５９２亿元,比上年增加２０６６３亿元,增长１７９％(主

要是新增在建工程及新入账核算公共基础设施资产).负债总额

１９０１９１亿元,比上年减少６２０８亿元,下降３１６％(主要是部分

新建公路资产已完成竣工决算,省交通运输厅冲销养路拨款往来

科目).净资产总额９８４４０１亿元,比上年增加２６８７１亿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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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２８１％.

———从省级情况看,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２５６０５７亿元,

下降４０１％;负债总额２１１７５亿元,下降１４３％;净资产总额

２４３８８２亿 元,下 降 ０５７％.市 县 行 政 事 业 性 国 有 资 产 总 额

９１８５３５ 亿 元,增 长 ３５４％;负 债 总 额 １６９０１６ 亿 元,下 降

３３７％;净资产总额７４９５１９亿元,增长５２３％.

———按单 位 性 质 看,行 政 单 位 资 产 ５７９０１９ 亿 元,占 比

４９３％,事业单位资产５９５５７２亿元,占比５０７％.

———按资产类型看,全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１１７４５９２亿元

中,流动资产２００４１３亿元,占１７０６％;固定资产１７９１８４亿元,

占１５２５％;在建工程１３５４２９亿元,占１１５３％;长期投资１６７９１

亿元,占１４３％;无形资产１３３６６亿元,占１１４％;公共基础设施

６１３００１亿元,占５２１９％;政府储备物资１６６亿元,占００１％;

文物文化资产０４４亿元;保障性住房１２１６４亿元,占１０４％;其

他资产４０３４亿元,占０３５％.

类型 资产额(亿元) 占比

流动资产 ２００４１３ １７０６％

固定资产 １７９１８４ １５２５％

在建工程 １３５４２９ １１５３％

长期投资 １６７９１ １４３％

无形资产 １３３６６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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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资产额(亿元) 占比

公共基础设施 ６１３００１ ５２１９％

政府储备物资 １６６ ００１％

文物文化资产 ０４４ 忽略不计

保障性住房 １２１６４ １０４％

其他资产 ４０３４ ０３５％

　　———新增资产配置方面,２０２３年全省新增固定和无形资产合

计４１５０１ 亿 元,主 要 包 括 房 屋 及 构 筑 物 ２３７４６ 亿 元、设 备

１２９４１亿元、土地使用权２１２５亿元等.

———资产收益方面,全省新增出租出借资产账面价值５９６亿

元,出租出借资产收益１７８亿元.长期股权投资３６５１亿元,投

资收益０７２亿元.

———资产处置方面,全省处置资产账面价值１１６２８亿元,处

置收入５９６亿元.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近年来,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健全

完善管理机制,强化资产使用、处置和收益监管,有力保障了行政

事业单位履职和公共服务水平提升.

１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完善.２０２３年省政府印发«吉林省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吉政发〔２０２３〕１５号),填补了我省资

产管理综合性制度空白,明确了我省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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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相关部门印发了«吉林省公路资产管理实施办法»«吉林省

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实施办法»«吉林省省级应急抢险救灾物资

储备管理暂行办法»«吉林省省级医疗防护物资和救治设备储备管

理办法»«吉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办法»

等一系列制度规定,强化对国有资产重点环节、重点领域监督.各

市(州)都出台了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强化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２资产规模不断壮大.与２０１９年首次听取２０１８年度行政

事业性 国 有 资 产 管 理 情 况 专 项 报 告 时 相 比,资 产 总 额 增 加

５７９５８４亿元,增长 ９７４１％;负债总额减少 ５３８２ 亿元,下降

２２０５％;净资产总额增加６３３４０４亿元,增长１８０４５％.我省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家底不断丰实,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

重要支持和保障.

　　３资产盘活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在全省范围开展国有资源

资产大起底,组织省级部门和市县对照各类资产财务、实物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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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项清查盘点,按照“一地一方案”原则,编制财政增收和资产盘活

方案及任务台账.省纪委监委、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管局联合

印发«关于再次开展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等资产清查工作

的通知»,区分单位性质、使用状态、权证情况等因素,将低效闲置

的９４５处房屋和４４宗土地纳入盘活处置、补办权证、甄别确认、暂

不盘活４类资产清单,分类施策,有序推进资产盘活利用.目前,

可盘活房屋土地已完成办理１６１处,账面价值２５亿元;证照不齐

房屋土地,已完成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手续２３处.同时,大力推进

行政事业单位债权清收,研究制定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债权清收工

作方案,通过“四个一批”方式(会计差错调整一批、协商还款一批、

司法清收一批、核销处置一批),加快财政性资金回笼,目前已累计

实现清收２８８亿元.

４资产功能有效发挥.一是优先保障教育事业,落实科教兴

国战略.持续加大省属高等学校教学仪器、实验器材等设备配置,

不断优化教学环境、提升教学质量,２０２３年省属高效新增配置单

价１００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１３２台.二是全力保障医疗卫生事

业,支持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推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疾

控能力建设,巩固提升医疗服务保障能力,２０２３年我省卫生行业

新增配置单价１００万元以上大型仪器设备２５２台.开展大型医院

国有资产绩效评价试点,科学制定绩效指标,对试点单位资产管理

进行综合评审,推动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监管,提高国有资产

效能.三是大力支持科学技术事业,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支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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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产业前沿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科技领域国有资

产管理,合理配置和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吉

林省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网络管理平台涉及单位

７２家,入网仪器共计２４１９台(套),仪器原值总计２５５亿元,平台

总访问量超１７６万人次.

二、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报告制度,持续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同时调研发现,

部分单位存在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重视程度不够、产权意

识淡薄、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资产效益仍需提高等问题,需要认

真研究解决.

(一)资产供需矛盾日渐显现.部分办公和业务用房建设年代

久远、结构老化、位置偏远、零星分散,存量房产与用房需求匹配度

不高.公务用车车龄较长,车况较差,导致维护成本和能耗较高,

随着支出不断增加,基层公务用车运行经费保障压力加大.公物

仓可供调配的资产数量不足、种类不全,资产调剂作用发挥有限.

(二)制度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和数据资产等

管理制度尚未建立,配套制度仍需细化.市、县级政府建立健全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工作推进缓慢,部分基层单位资产管

理制度不健全.

(三)资产管理水平有待加强.部分单位资产底数不清、账实

不符问题仍然存在;部分单位房产因土地、规划、消防等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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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善,未办理权属登记,需要统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制度障

碍;部分单位资产定期盘点清查制度落实不全面,在建工程转固定

资产工作不够及时;单位之间、单位内部的资产合理流动和调配机

制有待进一步健全,资产重复购置、超额配置、闲置浪费现象仍然

存在,“重钱轻物、重购轻管”情况没有根本性改善.

(四)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水平不高.资产管理系统融入预算

一体化系统的程度还不高,智能化服务能力不足,财政与各行业主

管部门以及人大、纪委监委、审计等监督部门之间数据互联互通、

匹配衔接还不到位.

三、意见建议

(一)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增强管理意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制度建设,建立从

资金到资产闭环管理工作机制,健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相关制

度办法.树立“既管资金又要管资产”理念,严格落实部门监督管

理职责和单位具体管理的主体责任,切实提高各部门、单位加强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的责任感和主动性.

(二)进一步加强基础性工作,摸清资产家底.扎实推进数据

入账工作,准确完整登记国有资产卡片信息,做到账实、账卡、账账

相符,确保国有资产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规范资产处置

流程,确保手续完备、程序规范、公开透明、收缴入库.对处置完毕

的资产及时进行账务核销,确保账实相符,督促资产处置收入及

时、足额上缴财政国库.进一步摸清国有资产家底,推进已使用在
—７—



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专项整治工作,将符合条件的在建工程全部

转为固定资产,实现“应转尽转”.

(三)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资产管理水平.完善资产管理信

息系统,加强财政部门与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行政事业单位的系统

对接,促进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健全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共

享共用机制,推动对具有调剂价值的闲置资产、低效资产以及大型

仪器设备实施集中统筹管理、统一调剂使用,促进资产盘活再利用

和共享共用常态化、长效化.探索建立资产配置预算与存量资产

盘活使用率挂钩机制,减少闲置浪费情况发生.建立健全行政事

业性国有资产绩效考评体系,优化评价指标,硬化责任约束.

(四)强化全过程监督,切实提升监管实效.建立部门内部监

督与财政、审计、社会监督相结合,事前监督与事中、事后监督相结

合,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全过程监管体系,积极防范资产

管理风险,确保国有资产管理规范有序.财政部门、机关事务管理

部门定期开展资产盘查,对资产变动情况实施动态管理,对固定资

产系统内的资产项目、存放地点、责任人变化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将资产管理系统向纪委监委、人大、审计等监督部门共享,便于开

展监督检查,以监督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水平提升.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２０２４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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